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複合媒材工作室 

申請暨管理要點 
 

109.12.09，經 109 學年第一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系學會(以下簡稱系學會)，為加強 3F 長廊複合媒材工作室(以

下簡稱複媒工作室)使用管理，並有利於未來進駐與管理， 期望培養工作室使用相關規

範及有效發揮空間功能，特此訂定本使用管理辦。 

二、 申請時間：學年開始開放申請，實際日期依系學會公告為主。 

三、 進駐時間：申請通過後，依系學會公告為主。 

四、 空間歸還時間:需於每學期第 18 週前，完成所有相關清潔與撤離手續。(寒、暑假使用辦

法，另行公告) 

五、 申請資格：大學部日間部與進修部一、二年級完成註冊學生 

六、 工作室使用辦法： 

1. 不得隨意使用系學會辦公區域。 

2. 不得破壞或改變公共空間原有之建物結構或設施。 

3. 學期結束前，須將場地恢復原狀，如造成損害一律照價賠償。 

4. 須於規定時間完成進駐並登記使用者、簽退時間，採記名制方式記錄。 

5. 進駐期間，進入本工作室前須簽到與離開時，須標明簽退時間且不得代簽，以確

實掌握同學進駐狀況。 

6. 除作品及畫具外，禁止堆放個人物品。(含公共區域)。 

7. 嚴禁占用工作室公共空間，不干擾其他使用者，尊重大家使用權利。 

8. 保留公眾出入之動線暢通，並請注意活動音量，以不影響他人正常辦公、研究及

教學為原則。 

9. 公共空間嚴禁存放或使用以下項目:瓦斯或含火藥之易燃物品或具有腐蝕性之強

酸、強鹼、有毒氣體等易汙染物。 

10. 張貼廣告須經本系核准方得張貼，且須於活動日期結束後隔日前自行撤回。 

11. 工作室內嚴禁創作以外娛樂，如電玩遊戲、賭博、色情、烤肉、吸菸、飲酒等活

動，禁止攜帶違禁品(毒品、爆竹煙火等)，及攜帶非工作室之人員進入。違規者

將給予警告記點。 

12. 最後離開之使用者有當然責任將燈光、冷氣、電扇電源關閉，確保工作室恢復原

狀與整潔，以保障共有使用權。 

13. 有關場地佈置、安全措措施等細節事項，請由使用單位負責安排，並知會系辦統

一公告。 

14. 對於違反申請規定者，依系學會公告之規定辦理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15. 進駐者因違規被記點三次後，第四次將立即停止使用該工作室之權利 ，並於一

周內將個人物品清除(如未清除之物品則由系學會統一處理， 不得異議)。 

16. 本工作室使用者應遵守本校人員(包含老師、行政人員、警衛)的指導及 通知、

公告，若不聽從而觸法則隨時得停止其使用並依法處置。 

17. 如未有公告內容且違反公共利益者，依本系相關辦法辦理。 

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複合媒材工作室 

場地使用保證書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稱申請人）茲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

提出申請借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複合媒材工作室，借用時間自_______年_______月

___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，以便作為創作空間使用，申請人向本系保證已詳

閱、瞭解並同意遵守「複合媒材工作室申請暨管理要點」及申請附件，如有違反管理規定願

負責於最短時間內予以修護、賠償及接受相關管理要點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此     致 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附件一 



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複合媒材工作室 

工作室平面圖及相關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附件二 

一、總申請人數 23 人為限。 

 

二、申請方式 

採紙本申請，請自行列印附件三，填寫完後繳

交至美術系辦的「複合媒材工作室申請表繳交

信封袋」。 

 

三、截止申請時間：113 / 3 / 1（五）。 

 

四、500 元押金的保證金：確認申請到才需繳交

（日間部交給日間部的系學會複合媒材幹部，

進修部交給進修部的系學會複合媒材幹部）於

會員大會時繳交即可，保證金退還時間於期末

確認清空後退還。 

前段教室

(11 人) 

後段教室

(12 人) 
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複合媒材工作室 

複媒教室申請表 

 

申請人姓名學號 
 

 
電話  

email  

班級 □日間部大一  □進學部大一  □日間部大二  □進學部大二 

申請事由  

相關佐證資料 

例如：展覽預定、比賽、畢業製作等具體佐證資料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申請前，請務必確實閱讀以下內容】 

1. 禁止帶未申請的人進入工作室佔位，如被發現或投訴將取消資格，並讓候補同學使用。 

2. 申請上若超過 7 日未作創作使用將讓候補同學使用。 

3. 申請者須於 6 月 19 日(三)前將場地恢復，開學後個人工作區域亦須比照其他同學重新分

配。 

4. 開放使用時間為 113 年 3 月 11 日(一) - 113 年 6 月 17 日(一)週一至週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24

點。 

5. 離開複媒教室前須做好確實清場與關閉電，並將門戶關好且上鎖。 

6. 其他在此未註明之事項，依複媒教室管理要點辦法及管理內容辦理，違反相關規定者，將

依法嚴辦，且將影響後續借用資格。 

7. 請遵守複合媒材教室管理要點，給大家一個舒服的創作空間。 

附件三 

申請事由為必要填寫內容。 



 

複合媒材工作室申請表 專用收件信封袋放置處 

 

 


